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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召开时间：2015年 3 月 4 日上午 9:30 分 

召开地点：长春市飞跃路 2686 号，本公司六楼第一会议室。 

主持人：副董事长曲慧霞 

会议议题：审议《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房地产开发贷款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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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材料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房地产开发贷款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济南欧亚大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大观房地产）,根据公司“三星”发展战略，为进一步加快在建济南

欧亚大观商都项目的建设，向兴业银行济南分行申请 36 个月房地产

开发贷款 50,000 万元人民币。公司拟为大观房地产 50,000 万元人民

币房地产开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限为 36 个月。同时，

大观房地产其他股东以其持有的大观房地产全部 5,782 万股股权为

公司该笔担保提供反担保。 

被担保人：济南欧亚大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注册地址：济

南市市中区刘长山路 20 号。法定代表人：王玉芹。经营范围：房地

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服务、水暖安装工程、建筑装饰工程等。 

大观房地产注册资本 18,000万元。其中：公司出资 11,300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62.78%，济南大欧经贸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4,900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27.22%，济南欧亚大观园有限公司出资 1,800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10%（公司出资占济南欧亚大观园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

51%）。 

截止 2013年 12月 31日，大观房地产资产总额 18,003.72万元，

负债总额 9.00 万元，全部为流动负债，无银行贷款，资产负债率 

0.05%，所有者权益 17,994.72 万元。2013 年,实现营业收入 0 万元，

实现净利润-6.66万元（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2014 年 9 月 30 日，大观房地产资产总额 18,003.72 万元，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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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额 9.00 万元，全部为流动负债，无银行贷款，资产负债率 0.05%，

所有者权益 17,994.72 万元。 2014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0 万元，

实现净利润 0 万元（未经审计）。 

公司董事会对大观房地产投资建设济南欧亚大观商都项目进行

了前景分析和展望，对大观房地产的运营能力、偿债能力、资信等状

况进行了全面评估，董事会认为：大观房地产正在投资建设的济南欧

亚大观商都项目，是公司“三星”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项目建成后，

将成为济南市集多业态、多功能为一体的商业综合体，不仅对提高公

司在济南市商业市场中的地位，助力公司中三星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

用，而且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会产生比较积极的影响。被

担保人的运营和资信状况良好，公司对被担保人的运营和资金运用等

具有实际控制权，公司提供该笔房地产开发贷款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

风险可控。且大观房地产其他股东以其持有的大观房地产全部 5,782

万股股权为公司该笔担保提供反担保，能够保障公司的利益。 

公司独立董事冯淑华、刘凤丽、张新民事前对提交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 2015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的《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房地产开发贷款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对本次担保的有关资料进行

了审阅，并对大观房地产的综合状况进行了全面评估。该担保事项得

到公司三名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后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5 年第

二次临时会议审议。 

截止本日前，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为 17,000 万元人民币，占公

司 2013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12.66%。本次担保后，公司对子公司的担

保合计为67,000万元人民币，占公司2013年经审计净资产的49.88%。 

除对子公司的担保外，公司无其他担保及逾期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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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支持大观房地产的发展，确保其在建济南欧亚大观商都项目的

如期推进，拟为控股子公司大观房地产 50,000 万元人民币房地产开

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限为 36 个月。 

上述担保事项提请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四日 

 
 


